清远市水利行业协会2017年综合评审专家库评审专家征集

    根据清远市水利行业协会有关评审工作需要，按照《清远市水利行业协会综合评审专家库评审专家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和要求，现开始清远市水利行业协会2017年综合评审专家的征集工作。

    一、评审专家的范围和条件 

   （一）涵盖范围

    评审专家由水利相关行业符合条件的专业人员组成，各专业名称及分类详见《清远市水利行业协会综合评审专家专业分类标准（试行）》。

   （二）申报条件

    1、能够认真、公正、诚实、廉洁地履行职责，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和被评审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熟悉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并具有与综合评审业务相关的实践经验；
　　3、从事相关专业技术工作满8年并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包括各种一级注册师）；
　　4、身体健康，能胜任评审工作，按时按质完成分担的任务。
　　5、国家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评审专家的权利和义务
    （一）权利

    评审专家享有下列权利：
　　1、接受市水利行业协会聘请，担任评审项目评审委员会成员；
　　2、依法并按照评审标准和方法对评审文件进行独立评审，提出评审意见，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预；
　　3、按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市水利行业协会给付的评审劳务报酬；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二）义务

   评审专家负有下列义务：

    1、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政策，客观公正地进行评审；
　　2、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不得与任何被评审人或者与评审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私下接触，不得收受上述人员的财物、宴请或者其他好处以妨碍评审公正，不得向上述相关人员透露对评审文件的评审和比较、评审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审有关的其他情况；
　　3、按时参加评审会议，对所提出的评审意见承担个人责任；
　　4、积极协助、配合行业协会有关部门实施管理和监督，及时举报任何单位和个人干扰公正评审的行为；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三、评审专家的申报及审查程序
   （一）申报方式

    书面申请材料包括：

    1、所在单位盖章后的《清远市水利行业协会综合评审专家申请表》2份；

    2、两寸彩色免冠近照2张；

    3、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

    4、申请人学历证书复印件1份；

    5、申请人职称证书复印件1份；

    6、申请人相关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1份；

 以上材料在专家认定后建档统一管理。

    （三）审查程序

    初审部门对申请人提交的书面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一致性进行初审，并将初审通过的材料报送市水利行业协会。

    初审部门在审查纸质申报材料的同时，还需登录水利行业协会网站的“清远市水利行业协会综合评审专家库”，按审查流程同步操作处理网上注册的专家申请信息。

    市水利行业协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对通过初审的材料进行最终审定，并对所有审定入库专家逐一建立档案、颁发证书并实行全市统一编号管理。

    四、具体工作安排

    （一）市水利行业协会负责专家征集的组织工作；向社会公布评审专家范围条件和权利义务，鼓励发动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专业人员按时间要求登录“清远市水利行业协会综合评审专家库”注册报名；做好“专家征集管理系统”的技术保障工作，确保服务平台运行正常。

    （二）市水利行业协会常务理事会负责专家的最终审定工作。

    （三）本次集中征集申报时间从本方案印发之日起至2017年6月30日止；市水利行业协会秘书处于2017年7月15日前完成社会化报名专家的初审及材料的报送。市水利行业协会常务理事会于2017年7月30日前完成最终审定工作；2017年8月30日前完成专家的入库、建档、证书的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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